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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據特別補償基金業務統計資料，101 年度至 104 年度（截至 7 月底）已決補償案件數分別為

3,704 件、3,886 件、3,737 件及 2,013 件，其中，事故汽車為未保險汽車案件數分別為 2,266

件、2,576 件、2,516 件及 1,404 件，占已決補償案件數比率分別為 61.18%、66.29%、

67.33%及 69.75%，不僅比率居 4 款事由之冠，且件數比率逐年增加。進一步分析，在事故

汽車為未保險汽車案件中，機車案件占比接近 8 成，機車案件補償金額（包括體傷、殘廢

及死亡給付）占已決補償金額比率亦逾 5 成，為該基金主要財務負擔，顯見仍有為數不少

之民眾基於投機僥倖之心態，未投保強制險，導致其他投保民眾須分攤渠等之風險，形成

不公平現象。針對投保強制險制度仍未落實，主管機關允應積極宣導，並嚴加攔檢稽查舉

發，以杜絕該等案件之發生，進而減少該基金之補償費支出。 

（七）本院林委員鴻池，有鑑於長期照顧服務法通過，衛生福利部調整

菸品健康福利捐分配比率做為長照政策的經費來源，依照主管機

關公告之「菸品健康福利捐分配及運作辦法修正草案」內容，未

來菸捐挹注全民健保經費將減少 20%（約新台幣 70 億元），但相

關經費卻僅有 5%（約 17 億元新台幣）補助至長照政策開支，此

做法恐有違調整菸品健康福利捐分配辦法修正初衷。同時本院預

算中心報告指出國衛院與衛福部均有補助癌症經費，菸捐再行補

助癌症專案恐因多頭馬車而降低整合效益，但本次「菸品健康福

利捐分配及運作辦法修正草案」卻再將菸捐補助癌症防治比率調

高 5.5%（約 19 億元），恐使資源重疊導致不必要之浪費。有鑑於

此為完善長照政策發展與菸捐經費使用，衛生福利部應妥善思考

菸捐使用效益及項目並定期提報本院審閱，以完善管理，特向行

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根據內政部人口資料顯示，我國六十五歲以上人口所占比率持續攀升，九十七年為 10.4%，

為「高齡化社會」預估於 106 年將增加為 14%，達到聯合國所稱的「高齡社會」，於 114

年將增加為 20.1%，正式邁入「超高齡社會」，面對我國人口老化的現實，政府主管機關積

極整合各部會資源與推動長照服務法與長照保險法等相關政策。 

二、長照服務法經由朝野黨團共同努力，歷經 4 次專案報告、4 次條文討論、5 場公聽會、9 次

朝野協商，終於在 104 年 5 月 15 日由立法院完成三讀程序，成為我國長期照顧政策發展重

要之根本大法，未來約有八十萬個失能家庭、兩百萬人受惠。長照服務法通過令國人欣慰

但其中仍有許多規範仍有精進之處，如長照政策經費來源、數目及其穩定性等項目。 

三、長照服務法規定政府提供 5 年 120 億元的長照基金，將所有長照機構納入管理，120 億元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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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部分經費來自於菸品健康福利捐收入，目前依照衛生福利部菸品健康福利捐分配比率草

案中，未來菸捐挹注全民健保經費將減少 20%（約新台幣 70 億元），但相關經費卻僅有

5%（約 17 億元新台幣）補助至長照政策開支，此做法恐有違調整菸品健康福利捐分配辦法

修正初衷。 

四、同時本院預算中心報告指出國衛院與衛福部均有補助癌症經費，菸捐再行補助癌症專案恐

因多頭馬車而降低整合效益，但本次「菸品健康福利捐分配及運作辦法修正草案」卻再將

菸捐補助癌症防治比率調高 5.5%（約 19 億元），恐使資源重疊導致不必要之浪費。 

五、有鑑於此為完善長照政策發展與菸捐經費使用，衛生福利部應妥善思考菸捐使用效益及項

目並定期提報本院審閱，以完善管理。 

（八）本院林委員鴻池，針對國內首宗山難國賠案例，南投縣消防局協

助山難搜救，被判國賠 266 萬元，南投縣政府認為這起國賠案不

合理會提出上訴，相信「打火兄弟」可以在二審中討回公道。通

常發生山難，家屬拜託、感謝搜救人員都來不及，怎會提國賠訴

訟？消防隊單位動員近六百多人次警義消、山青搜救，努力五十

一天，不時全身濕透、又濕又餓，能說他們怠於執行職務？任何

救援行動現場情勢千變萬化，當下的任何決定以「事後諸葛」來

檢驗，都會有值得檢討改進之處。沒有人願意悲劇發生，任何遊

樂場所，都有意外保險；登山，這種更具危險性的活動，是否應

強制納保？若在申請登山許可時，也規定要「先保再上」，另外

「面山教育」禁止單人獨自登山，應是制度面能補救之處。建請

行政院研議登山活動禁止單人獨自登山及強制納保？宜提早提出

政策，避免將來發生更多山難的憾事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國家賠償法第 2 條：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，因「故意」或「過失」不法侵害人

民自由或權利者，「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」。公務員怠於執行職務，致人民自由或權利

遭受損害者亦同。 

二、南投縣消防局投入六百多人次搜尋，這是很大的社會成本，怎麼消防局還要國賠，全國消

防人員士氣低迷，怎會是「有功沒賞、弄破要賠」。消防員不是神仙，若救援失敗，就必

須面對家屬質疑怠忽執行職務，可能過於嚴苛。 

三、山友面對「面山教育」，登山的第一課就是「不要獨自上山」，張姓學生獨自上山就不應

該，單獨一人登山不正是悲劇的根源。 


